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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閩南語/客語/閩東語_縣市端】操作手冊 

H1.閩南語/客語/閩東語 
本功能提供縣市及學校申請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經費。 
學校於實聘階段提交經費申請後，縣市可檢核各校實際申請情形，審核規則

外申請並指定經費支付學校。縣市完成初審並提交經費申請，經國教署核定

相關經費後，即可於本功能檢視核定結果。 

一、 功能簡介 
(一)功能畫面 

 

(二)填報說明 
111 學年度起，本土語文經費系統拆分為【H1.閩南語/客語/閩東語】及【H2.原住民

族語文】，兩個模組獨立操作，並簡化填報作業流程，申請補助計算區間由學期至調

整為學年度制。配合中央補助條件： 
1.經費計算及資格採計分為「教支類」及「教師類」兩類人員。 
2.新增縣市辦理直播共學之國中主聘學校可申請鐘點費。 
3.國中 7、8 年級鐘點費將由國教署額外計算本土語文及臺灣手語課程增開班級數(本
土語文及臺灣手語課程總計班級數-原核定班級數)所需鐘點費後補助，爰不開放於

本系統申請鐘點費。 
4.教師類之全時教師不補助勞健保及勞退(含補充保費)費用。 
5.國小及國中課程時間必須為週一至週五第一至七節，若課程非前述時間，不可申請

經費；若課程頻率為每週上課可申請經費，只有每兩週上課列為規則外，其餘課程

頻率不可申請。 
若對於經費申請資格認定、補助費用、填報期程有任何疑義，或縣市提交後欲修改

資料(需解鎖)，請逕洽國教署相關業務承辦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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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簡介 
本功能提供縣市審查所轄學校提交的實聘申請資料，並指定經費支付學校，縣市完成

審查後即可將實聘申請資料提交至教育部。 

(一)功能畫面 

 

(二)操作流程 
1.開放學校實聘填報前，請先確認貴縣市是否已完成： 

(1) 【A2.員額編制→A2.22 設定各校編制表】各校編制核定 
(2) 【H1.21.1 設定經費參數】證書採計標準 
本土語文經費系統將自動擷取各校編制資料及縣市設定之證書採計標準，作為申

請條件判斷之依據，若未確實完成前述設定，學校將無法順利進行實聘階段經費

申請。 
2.開放學校實聘填報後，可透過【H1.21.3 檢核學校填報】即時檢視所轄學校申請情

形。 
※教育部開放填報時間已截止後，若需延長填報，請逕洽國教署相關業務承辦人

反映。 
3.學校提交實聘申請後，縣市可依序進行： 

(1) 於【H1.21.4 審查規則外申請】針對有規則外申請情形的學校進行審查。 
(2) 確認所轄學校皆已填報且規則外申請皆已審查後，於【H1.21.5 指定經費支付學

校】指定教師經費支付學校。 
(3) 於【H1.21.6 檢視審查結果】確認縣市初審結果，並可檢視鐘點費及交通費名冊。 
(4) 縣市完成初審後需於【H1.21.7 檢核提交】提交申請。 

※僅限提交一次！若提交後需修改，請逕洽國教署相關業務承辦人申請解鎖。 
  

H1.21 申請實聘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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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待教育部完成審查後，縣市可於【H1.21.8 檢視核定結果】檢視教育部核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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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H1.21.1 設定經費參數 
本功能提供縣市設定證書採計標準，並可檢視教育部設定之人員資格、補助費用。 

(一)證書採計標準 
依據《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 3 條，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應取得

特定科目、領域專長之合格證書/結業證書/學分證明，縣市可設定是否同意該類教師

以其他縣市核發之合格證書/結業證書/學分證明申請經費。 

① 點選「證書採計標準」頁籤。 
② 設定縣市證書採計標準。 
③ 注意！本頁面僅可操作一次儲存！務必確認設定無誤後，再點擊【儲存】按鈕，

一旦點擊【儲存】按鈕後，系統將鎖住設定不再開放修改。 

 

  

★小提醒 
若需調整設定，需至【U3.空白表單】下載序號 417「本土經費縣市承辦人解鎖證書採計

標準設定申請表」，填妥並核章後透過【U5.我要發問】回傳，以利系統協助解鎖，惟解

鎖後將影響學校已填報的資料，請自行通知學校相關業務承辦人，避免資訊落差造成填

報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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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員資格一覽表 
① 點選「人員資格一覽表」頁籤。 
② 檢視教育部設定之申請人員資格，若對於此有任何疑義，請逕洽國教署相關業務

承辦人反映。 

 

(三)補助費用一覽表 
① 點選「補助費用一覽表」頁籤。 
② 檢視教育部設定之各項補助費用，若對於此有任何疑義，請逕洽國教署相關業務

承辦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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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H1.21.2 開放學校申請 
本功能提供縣市批次或單筆設定開放所轄學校填報時間。 

(一)規則說明： 
1.「起始日期」、「截止日期」欄位不可為空白。 
2.縣市設定學校之申報起訖日不可以大於教育部設定縣市之申報起訖日。 
3.若教育部開放縣市填報期限已過，縣市將無法再設定欲開放學校填報起訖日。 
4.教育部第一次設定申報起訖日會自動帶入縣市端，若縣市未調整設定，則直接使

用教育部設定的申報起訖日開放學校端填報；當教育部「縮短」縣市的申報起訖

日，則縣市/學校的申報起訖日設定會自動全部依教育部設定強制縮短。 

(二)批次設定全部學校 
①於「批次設定」的「起始日期」、「截止日期」欄位設定欲開放填報之起訖日。 
②設定完畢後，起訖日將自動複製於下方學校列表。點擊【儲存】按鈕，若儲存成

功將顯示「儲存完成」訊息。 

 
③可於當前頁面檢視設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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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定單一學校 
① 於特定學校「起始日期」、「截止日期」欄位，設定欲開放該校填報之起訖日。 
② 設定完畢後，點擊【儲存】按鈕，若儲存成功將顯示「儲存完成」訊息。 

 
③ 可於當前頁面檢視設定結果 

 

★小提醒 
1.若教育部開放貴縣市填報期限已截止或貴縣市已提交實聘申請資料，則貴縣市將無法再

設定欲開放學校填報的起訖日，如欲延長填報時間或解鎖提交資料，請逕洽國教署承辦

人反映。 
2.開放學校實聘填報後，若學校反映資料填報錯誤需修改，可依不同情況處理： 
※提醒您，若學校於提交後重新修改資料並再次提交，縣市需重新確認並操作【H1.21.4
審查規則外申請】、【H1.21.5 指定經費支付學校】模組資料！ 
(1) 在貴縣市開放學校填報期間內，可請學校自行於【H1.31.5 檢核提交】解鎖提交資料，

解鎖後即可修改資料。 
(2) 在教育部開放貴縣市填報期間內，但貴縣市開放學校填報時間已截止，則貴縣市必須

先延長學校填報時間(等同解鎖)，學校方能修改資料。縣市承辦人可直接於【H1.21.2 開

放學校申請】設定延長期限(不可大於教育部設定之範圍)，學校即可自行於【H1.31.6 提

交實聘經費申請表】解鎖提交資料，解鎖後即可修改資料。 
(3) 若教育部開放貴縣市填報期限已截止，請逕洽國教署承辦人確認同意並設定延長後，

縣市承辦人方能操作延長學校填報時間(等同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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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H1.21.3 檢核學校填報 
本功能提供縣市即時檢視學校實聘申請提交內容及最後提交時間。 

① 「學校」欄位中，在欲確認的學校旁點擊【   】按鈕，可檢視該學校經費填報狀況。 
② 檢視學校實聘階段申請情形，包含實聘節數、最後提交時間、提交狀態等。 
③ 若縣市規定所轄學校必須上傳已核章的實聘申請表，且學校已完成資料提交，縣市可

於「檢視實聘申請表」欄位下載檔案，且檔名為：yyyymmddhhmmss(時戳)_學校代碼。 
④ 提供搜尋及篩選功能，以快速搜尋欲查詢之學校。 
⑤ 提供輸出報表資料功能，點擊【輸出試算表】按鈕後，可下載當前頁面資料。(系統提

供.xlsx 或.ods 兩種資料輸出格式) 

 
 

 
  

★小提醒 
1.若學校有提交實聘申請資料，則該校後方欄位才會呈現「實聘節數」、「單獨申請交通費

人數」、「學校最後提交時間」資訊。 
2.提交狀態說明： 

(1) ✔申請經費：學校於【H1.31.1 是否申請經費】選擇【申請經費】，且完成申請資料

後有點選【H1.31.5 檢核提交】的【提交】按鈕。 
(2) ✔不申請經費：學校於【H1.31.1 是否申請經費】選擇【不申請經費】。 
(3) ✖：學校未完成申請資料，且沒有點選【H1.31.5 檢核提交】的【提交】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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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H1.21.4 審查規則外申請 
若所轄學校申請經費之課程頻率非每週上課時，將列為規則外申請，縣市可透過本功

能進行審查是否同意學校之申請，經縣市審查通過者才會進入後續【H1.21.5 指定經費

支付學校】流程，並計算各項經費。※若縣市開放學校重新解鎖修正，但沒有異動老師

原先的聘約，縣市不需重審；若學校有更動同一師的聘約資料，縣市則需重審。 

① 點選左側列表中的學校名稱。 

 
② 確認學校端規則外申請之課程資料與原因說明。 
③ 單筆勾選或全選欄位後，點選【核准】或【不核准】按鈕進行審查。 
④ 若完成該校審核，左側列表之該校欄位將會顯示綠色勾勾。 
⑤ 提供搜尋及篩選功能，以快速搜尋欲查詢之學校。 
⑥ 提供輸出報表資料功能，點擊【輸出試算表】按鈕後，可下載貴縣市所轄學校規則外

申請之資料。(系統提供.xlsx 或.ods 兩種資料輸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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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H1.21.5 指定經費支付學校 
本功能提供縣市指定所轄學校之經費集中支付方式，包含「指定鐘點費(含交通費)集中

支付學校」及「僅指定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兩種經費支付方式，且所有教師皆需完成

指定後才能進入後續流程。※開始指定前，請先回到【H1.21.2 開放學校申請】頁面，設

定截止學校填報！ 

(一)設定經費集中支付學校 
若貴縣市實務上有安排特定學校負責集中支付教師之鐘點費、勞健保及勞退(含補

充保費)、交通費，或僅集中支付交通費，可於本功能設定經費集中支付學校，若無相

關需求，可略過本功能。 

① 點選「設定經費集中支付學校」頁籤。 
② 於「選擇經費集中支付學校(可複選)」欄位點選經費集中支付學校。 
③ 點擊【加入】按鈕，若加入成功，將跳出「儲存完成」提示訊息。 

 
④ 於「已選擇名單」欄位檢視經費集中支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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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定鐘點費(含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 
縣市可透過本頁籤指定個別教師之鐘點費(含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即鐘點費及交

通費由同一間學校負責支付，惟需注意下列事項： 
1.本頁籤教師名單與「僅指定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必填)」頁籤互斥，若教師已在本

頁籤指定支付學校，則該師不會呈現在「僅指定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必填)」頁籤

「Step1.選擇任教教師」名單中。 
2.實體課程：系統預設鐘點費由各校支付，縣市仍可於本頁籤自行指定學校支付鐘點

費(含交通費)，或至「僅指定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必填)」頁籤單獨指定交通費支付

學校。 
3.直播共學課程(縣市自辦)：系統直接指定鐘點費由該師的直播共學主聘學校支付並

呈現於「設定結果」欄位，且不開放修改或刪除。 

① 點擊「指定鐘點費(含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頁籤。 
② 於「Step1.選擇任教學校(可複選)」選擇欲操作的任教學校。 
③ 於「Step2.選擇任教教師(可複選)」選擇該校的任教教師。 
④ 於「Step3.選擇支付學校」選擇該師鐘點費(含交通費)的支付學校。 
⑤ 點擊【加入】按鈕。 

 
  



H1.閩南語/客語/閩東語_縣市版 編訂：2023-10-23 

13 

⑥ 於「設定結果」檢視該師鐘點費(含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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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僅指定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必填) 
縣市可透過本頁籤指定個別教師之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適用時機：為單獨申請交

通費之教師指定支付學校、同一師的鐘點費及交通費由不同學校負責支付時使用，惟

需注意下列事項： 
1.本頁籤教師名單與「指定鐘點費(含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頁籤互斥，若教師已在

本頁籤指定支付學校，則該師不會呈現在「指定鐘點費(含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

頁籤「Step2.選擇任教教師」名單中。 
2. 實體課程：系統預設鐘點費由各校支付，惟縣市仍須指定交通費支付學校，且僅能

從實際有支付教師鐘點費的學校(包含協助單獨申請交通費的學校)或經費集中支付

學校中指定。 

① 點擊「僅指定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必填)」頁籤。 
② 若尚有教師未指定，將顯示提示訊息，請點選【確定】按鈕後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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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於「Step1.選擇任教教師(可複選)」選擇欲操作的任教教師。 
④ 於「Step2.選擇支付學校」選擇該師的交通費支付學校。 
⑤ 點擊【加入】按鈕。 

 
⑥ 於「設定結果」檢視該師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 
⑦ 另提供【批次指定未跨校交通費至原聘用學校】按鈕功能，點擊此按鈕，未跨校的

任教教師交通費會直接對應原聘用學校，並呈現於「設定結果」。 

 

  

★小提醒 
若於「Step1.選擇任教教師(可複選)」單選教師，「Step2.選擇支付學校」將呈現教師每週

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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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刪除設定結果 
操作「設定經費支付學校」、「指定鐘點費(含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及「僅指定交

通費集中支付學校」等頁籤過程中，如需修改設定結果，可於「設定結果」刪除已設

定的資料，下列以「僅指定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必填)」頁籤為例： 

① 於「設定結果」點選欲刪除之資料前方的紅色【  刪除】按鈕。 

 
② 若確定刪除該設定，於「是否刪除？」訊息視窗點擊【確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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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若刪除成功，將顯示「刪除完成」訊息，且相關資料連動退回 Step1。 

 
(五)異動紀錄 

① 點選「異動紀錄」頁籤。 
② 檢視個別教師經費支付學校異動歷程，包含指定項目、異動原因、操作人員、異動

時間等。 

 

  

★小提醒 
若未設定截止學校填報，當縣市審核後，學校又自行解鎖，則縣市需重新審核「指定鐘

點費(含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或「僅指定交通費集中支付學校(必填)」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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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H1.21.6 檢視審查結果 
本功能提供縣市檢視【H1.21.3 檢核學校填報】、【H1.21.4 審查規則外申請】及【H1.21.5

指定經費支付學校】初審結果，包含開課彙整表、經費彙整表、個人經費明細等資訊。 

(一)開課彙整表 
① 點選「開課彙整表」頁籤。 
② 檢視縣市初審後各校的實體課程及直播共學(縣市自辦主聘)開班數與人數。 
③ 提供搜尋及篩選功能，以快速搜尋欲查詢之學校。 
④ 提供輸出報表資料功能，點擊【輸出試算表】按鈕後，可下載當前頁面資料。(系

統提供.xlsx 或.ods 兩種資料輸出格式) 

 
  



H1.閩南語/客語/閩東語_縣市版 編訂：2023-10-23 

19 

(二)經費彙整表 
① 點選「經費彙整表」頁籤。 
② 檢視縣市初審後各校鐘點費、雇主負擔勞健保及勞退等(含補充保費)、交通費等經

費彙整表。 
③ 提供搜尋及篩選功能，以快速搜尋欲查詢之學校。 
④ 提供輸出報表資料功能，點擊【輸出試算表】按鈕後，可下載當前頁面資料。(系

統提供.xlsx 或.ods 兩種資料輸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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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經費明細 
① 點選「個人經費明細」頁籤。 
② 檢視縣市初審後的鐘點費與交通費，其中，「鐘點費支付學校」欄位將依據縣市於

【H1.21.5 指定經費支付學校】設定結果呈現，若該欄呈現「各校支付」，代表該師

鐘點費、雇主負擔勞健保及勞退等(含補充保費)是由任教學校各自支付，若該欄呈

現特定學校名稱，代表是由特定學校負責支付相關費用。 
③ 可點選【檢視勞健保級距表】檢視勞健保級距資料。 
④ 可點選【檢視交通費計算】檢視教育部設定之交通費補助費用一覽表。 
⑤ 提供搜尋及篩選功能，以快速搜尋欲查詢之學校。 
⑥ 提供輸出報表資料功能，點擊【輸出試算表】按鈕後，可下載當前頁面資料。(系

統提供.xlsx 或.ods 兩種資料輸出格式) 

 

  

★小提醒 
1.若教師有跨縣市或國立學校任教之情形，該師實際交通費及支付學校須由教育部實聘審

查後，方能於【H1.21.8 檢視核定結果】檢視交通費最終核定結果。 

2.111 學年度起，閩客語文之交通費比照原住民族語文之交通費核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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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計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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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H1.21.7 檢核提交 

(一)填報檢核 
① 點選「填報檢核」頁籤。 
② 確認各填報項目是否皆已完成，呈現★者代表完成，但仍需切換至「經費申請表」

頁籤下載經費申請表並確認各項明細是否正確。 
※縣市填報檢核表中，除【檢核學校填報】外，若有任一項目非★，將無法提交申

請，需回到相對應功能補填或修正資料。 

 

(二)經費申請表 
① 點選「經費申請表」頁籤。 
② 點選【輸出經費申請表封面 PDF】及【輸出經費申請表附件 PDF】按鈕下載經費

申請表。 
③ 確認經費申請表內容無誤後，點選【提交】按鈕，若成功提交，系統將鎖定填報資

料傳送至教育部，並記錄提交時間。 
※僅限提交一次！若提交後需修改，請逕洽國教署相關業務承辦人申請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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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交歷程紀錄 
① 點選「提交歷程紀錄」頁籤。 
② 檢視縣市提交及教育部協助解鎖相關歷程，包含狀態、操作人員(使用者編號)、

異動時間等資訊。 

 

九、 H1.21.8 檢視核定結果 
本功能提供縣市檢視教育部核定之本土語文實聘經費核定結果。 

(一)國教署尚未審核 
① 若貴縣市已提交實聘資料，點選此模組呈現「國教署尚未審核，故無法檢視」訊

息，表示教育部尚未審核完畢，若對此有疑義，請逕洽國教署相關業務承辦人確

認。 

 

(二)國教署審核完畢且開放檢視資料：經費核定結果 
① 點擊「經費核定結果」頁籤。 
② 點選【輸出核定表封面】及【輸出核定表附件】按鈕下載經費核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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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教署審核完畢且開放檢視資料：審核未通過清單 
① 點擊「審核未通過清單」頁籤。 
② 可檢視貴縣市規則外申請未通過的課程與授課教師。 
③ 提供輸出報表資料功能，點擊【輸出試算表】按鈕後，可下載當前頁面資料。(系

統提供.xlsx 或.ods 兩種資料輸出格式) 

 

 

★小提醒 
國教署已審核完畢且開放檢視資料後，頁面將進入檢視模式，且呈現經費核定結果與規

則外課程未審核通過的清單。若對審核結果有任何疑慮，請逕洽主管業務承辦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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